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公告
主旨：公告標售奉准報廢除濕機等財物1批，請踴躍參加投標。
法令依據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66點第1項第1款及物品管理手冊第31點。
公告事項：

一、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、數量、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如附表。

二、開標日期及地點：訂於114年12月1日上午9時30分在本局1736會議室當眾開標。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當日依原時段、埸地辦理，不另行通知。
三、投標方式：

有意投標者，請於本公告之日起至114年11月28日下午5時00分止，在辦公時間內，向本局(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17樓秘書室李小姐)洽詢，免費領取投標須知、契約書(稿)、投標單、投標封、投標資格審查表、授權書等，並依照投標須知填寫，郵遞投標。
四、開標方式：於規定開標日期及地點當眾點明拆封審查。

五、本批標售標的物，投標人得於114年11月19日上午9時至28日上午11時洽本局秘書室現場查看(電話：02-89680836，李小姐)。
六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應在決標日起7個工作天內至本局秘書室出納一次繳清。
七、本得標人繳清全部價款後3日內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標的物，紙類則當場秤重計價、且由得標人完成清理搬運。
八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

九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，以本局公告（布）欄張貼者為準。

 附表

	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、數量及標售底價金額

	標          號
	114-02

	品          名
(含數量、單位）
	除濕機2具、空氣過濾機2臺、電話傳真機2臺、冰箱1具、隔屏2式、咖啡機1個、銀幕1面、空氣清淨機3台、飲水機鐵架1個、電動訂書機2台、辦公桌2張。

	標售底價（元）
	 955 元整

	保證金金額
	免收保證金

	備         註
	本局對於本次廢品變賣標的物不負民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，若內含零件數量缺少，足使其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，亦同。得標廠商均不得主張本局應負瑕疵擔保責任。


5
2

